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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二OO九年度科技进步奖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市有关部门：

根据镇江市要求，我市二OO九年度镇江市科技进步奖和本市科技进步奖申报工作现在开始，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范围和条件

1、近两年内通过市级以上鉴定的工业新产品和新技术成果、农林新技术成果及医疗卫生、社会发展和软科学研究等各方面的科技成果，持有鉴定证书或验收证书、发明专利证书、品种审定证书等，均可申报市、县级科技进步奖。

2、上述成果均需取得较大的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

二、申报要求

1、镇江市科技进步奖实行网上评审。申报单位在镇江市科技计划管理信息系统上 (网址：http://222.186.84.227)进行注册和申报，并通过该系统打印申报书。
2、扬中市科技进步奖申报同样采用镇江市科技计划管理信息系统申报打印申报书。
三、申报材料及数量

 1、申报材料：

（1）通过上述申报系统打印的申报书；

（2）科技成果开发技术工作总结报告；
（3）科学技术评价证明（包括科技成果鉴定证书、发明专利证书、品种审定证书、新药批准证书等），其中科技成果鉴定证书至少有1份需原件；
（4）查新报告或论文引用情况报告；
（5）科技计划项目任务书、合同书。列入国家、省、市科技计划的项目，必须提供有效的项目任务书、合同书，未列入上级计划的项目可以不提供合同书；
（6）质量标准、检验检测报告（国家认可的专业检测单位或国家重点实验室出具）；
（7）经济效益证明（必须盖有财务部门印章原件）。
（8）用户使用情况报告。
（9）环境评价报告（可能涉及环境污染的项目）。

（10）其他证明（如产学研合作协议、实用新型专利证书、论文等）。

申报材料以申报书为封面，按以上顺序用A4纸装订成册（竖装）。

2、申报材料数量

（1）申报镇江市科技进步奖(含扬中的)，附件材料均需原件扫描、粘贴在《申报书》正文后面；需提供3套纸质材料，其中1份附件应是扫描前的原件，其它为复印件。
（2）申报扬中市科技进步奖的，提供1套纸质上述镇江市科技进步奖申报材料（附件不需扫描）。
四、注意事项
《科学技术奖励申报书》填写必须做到以下两点：

1、所填写完成单位和主要完成人员原则上必须与《鉴定证书》上填写的排列顺序完全一致，完成人员必须是总体技术方案或实施方案的设计者、技术创新的提出者或关键技术和疑难问题的解决者，且不得超过5人，如有变化，需有正当理由并加以说明，否则不予受理。

2、“经济效益额的计算依据”是指成果完成单位自己生产或外单位生产该成果(产品)的产量、价格、产值、成本、税利计算情况，要与“经济效益证明”相吻合。
3、有关镇江市科技计划管理信息系统的应用及申报要求，各单位可参阅镇江市科技局有关报奖文件和系统申报说明，第一次申报科技进步奖单位可在镇江市科技局（http://kjj.zhenjiang.gov.cn）下载报奖文件后面的《申报书》（范式）和填写说明，填写好后再输入申报系统。

五、申报渠道

本局系统组织鉴定的科技成果由本单位直接通知报奖，请各单位通知非科技系统鉴定的科技成果完成单位与本局成果与技术市场科联系报奖。
六  、上报时间

申报手续办理截止时间为二O一O年八月十五日，请各单位抓紧组织申报，并于八月二日前填好系统内容，打出申报书初稿送本局成果与技术市场科审查修改。
联系人：张明华、赵俊霞；电话：88322076、88332076。
特此通知。
                                            二O一O年七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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